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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国际注册特别联盟(马德里联盟) 
 
 
大 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第 21次例会) 

2015年 10月 5日至 14日，日内瓦 
 
 
 
报 告 
 
经大会通过 
 
 
 
 
1. 本大会涉及统一编排议程(文件 A/55/1)的下列项目：第 1、2、3、4、5、6、10、11、20、31 和

32项。 

2. 除第 20项外，关于上述各项的报告均载于总报告(文件 A/55/13)。 

3. 关于第 20项的报告载于本文件。 

4. 米格尔·安赫尔·马加因先生(墨西哥)当选为大会主席；米克洛什•本索先生(匈牙利)和帕梅

拉·维勒女士(德国)当选为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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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编排议程第 20项 

马德里体系 

5. 讨论依据文件 MM/A/49/1、MM/A/49/2、MM/A/49/3和 MM/A/49/4进行。 

6. 主席宣布会议开幕，并对人们对《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以下分别简称“《马

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更加感兴趣感到满意，他称这证明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

(以下简称“马德里体系”)的益处。主席恭喜阿尔及利亚作为《马德里协定》的成员加入了《马德里

议定书》，并欢迎非洲知识产权组织(OAPI)、柬埔寨、冈比亚和津巴布韦成为马德里联盟的新成员。

主席称马德里联盟的成功显示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以团结的精神呼吁采用开放和灵活的方法进

行的工作惠及其成员国，这样马德里联盟可以显示在 WIPO 内部的这种团结性可以带来更大的成功。最

后，主席邀请秘书处介绍文件。 

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最终报告 

7. 讨论依据文件 MM/A/49/1进行。 

8. 秘书处回顾说，在上一届马德里联盟大会上，文件 MM/A/48/1 报告独立验证和核查工作正在进

行，并且该工作将于 2015 年底结束。秘书处告知国际局已经专注于落实该工作得出的建议并部署现代

化计划的二期。秘书处称这期将于 2015 年 11月 23日早于计划时间结束，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这可能是

该现代化计划的最后报告，一个从该独立验证和核查工作中得出的建议列表，以及一个计划成果的列

表被作为文件附件附后。 

9. 大会注意到“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最终报告”(文件 MM/A/49/1)。 

马德里体系商品和服务数据库进展报告 

10. 讨论依据文件 MM/A/49/2进行。 

11. 秘书处介绍文件，概述了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之间马德里商品和服务管理器取得的进

展，并称在词条数量和语言代表性方面取得了进展。秘书处报告到 2015 年 9 月，词条数量增长了

18%，目前总数达到了 74,000 条，如果将所有语言计算在内相当于 50万条。在代表的语言方面，秘书

处指出进步显著的是中文、日文和韩文。最后秘书处强调在检查可接受性功能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几个

成员国丰富了该功能，比如中国、日本、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 

12. 大会： 

(i) 注意到“马德里体系商品和服务数据库进展报告”(文件 MM/A/49/2)，包括其第 27

段，内容涉及项目结余资金；并 

(ii) 要求国际局向 2016 年大会提交一份新的马德里体系商品和服务数据库进展报告，

包括项目结余资金的使用情况。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及该协定有关议定书的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13. 讨论依据文件 MM/A/49/3进行。 

14. 秘书处称文件 MM/A/49/3 包含《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及该协定有关议定书的共同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共同实施细则》”)修正案四个提案，依据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的建议，请大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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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秘书处称第一项提案关于修正《共同实施细则》第 5 条，可以对电子通信服务出现故障导致向

国际局的通信延误时的补救措施作出规定。秘书处补充说第二项提案关于修正《共同实施细则》第

9(4)条，允许申请人将任何商标说明包括在国际申请内。 

16. 介绍文件 MM/A/49/3 中第三项提案，秘书处称其关于修正《共同实施细则》第 24(5)条。第

24(5)条(a)和(d)段的修正案将规定，要求申请的后期指定仅适用于国际注册中列出的部分商品和服务

的，《共同实施细则》第 12 条和第 13 条将比照适用。第 24(5)条(d)段的修正案将限制与不可补救的

缺少或有缺陷的有意使用商标的声明有关的不规范的结果。最后，介绍第四项提案，秘书处指出对第

36条的修正案试图澄清记录特定的修改是免除支付费用的。 

17. 大会按“《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及该协定有关议定书的共同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文件 MM/A/49/3)附件中所列，通过了《共同实施细则》第 5 条和第 36 条的修正案，生效日期

为 2016 年 4月 1日，并通过了第 9条和第 24条的修正案，生效日期为 2017年 11月 1日。 

关于马德里联盟和里斯本联盟的事项：美利坚合众国提交马德里大会的提案 

18. 讨论基于文件 MM/A/49/4进行。 

19.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指出其建议此项目包括在议程中，而且其提交讨论中的文件，是由于自大

会上次讨论《马德里协定》和议定书下超额收入的用途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并确认大会有权作出这样

的决定。代表团回顾了《马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的第 8 条第(4)款，该款允许在马德里联盟

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任何超额收入。代表团称，当研究各种联盟的资金时，发现积累的余额原本预定支

付信息技术(IT)项目的花费，但看起来这些支付不再需要了。相应地，代表团要求秘书处提供关于自

2007 年以来马德里体系 IT 项目花费的最新信息、它们未来的成本以及所需要的资金。代表团称大会

应考虑是否分配这些盈余或将其记入马德里联盟的储备基金。该储备基金将明显超出其必要和期望的

水平。代表团说，大会应该依据马德里联盟目前的盈利项目的类型作出这样的决定。代表团回顾称，

在 1972 年和 1990 年之间，大会决定分配全部盈余，而在 1990 年，大会决定将其拨给 IT 现代化项

目，2000 年再次决定将其分配。代表团说，在 2007 年预计到了盈余，并且大会划拨它资助新的 IT 现

代化项目。代表团也指出现代化项目已经完成，而尽管如此储备基金仍继续积累。代表团指出，回顾

文件 A/55/6“2014 年计划效绩报告”和 A/55/5 Rev.“拟议的 2016/17 两年期计划和预算”，可以发

现马德里联盟储备资金和周转基金超过了 2016/17 两年预算 3,150 万目标有 1,500 万瑞士法郎之多，

这些可以根据《马德里协定》和《马德里议定书》第 8(4)条的规定在马德里联盟内成员分配。代表团

希望秘书处确定大会可以决定这样分配，并称据估算每个马德里成员国可以收到大约 15 万瑞士法郎，

可见代表团提供的提交给秘书处作为其贡献的一部分的图表，并要求进一步计算。代表团还要求秘书

处提供信息，说明这种捐款是否会影响本组织任何其他部分的筹资。代表团称提出提案，一是建议终

止保留盈余的做法，回到分配的做法；二是确认里斯本联盟有赤字，需要建立周转基金，以便可以通

过经修订的计划和预算，包括平衡的里斯本联盟预算。代表团指出，分配盈余，对马德里联盟和里斯

本联盟两个联盟的成员有帮助，因为它们可能希望考虑是否这种分配可以重新划分，作为他们的里斯

本会费。代表团称，里斯本联盟的赤字一直是由马德里联盟和专利合作条约(PCT)联盟产生的盈余弥补

的。代表团回顾说，对于长期赤字，《财务条例》第 4 条第(8)款要求 WIPO 大会或相关联盟的成员国

大会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处理财务情况，指出马德里联盟作为一个相关联盟，有能力决定其盈余不应被

用于允许里斯本联盟逃避纠正它的财务问题，而且相反，这些盈余应该在马德里联盟成员内分配，并

进一步建议，马德里联盟大会也可以决定这种分配应扣除依据《原产地名称保护及国际注册里斯本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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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应缴的会费。代表团解释说，这样的决定，是希望提醒，在将马德里联盟产生的任何收入用于弥

补其他表现不佳的联盟的支出以前，需要马德里联盟大会的同意。在发言的最后，代表团建议，任何

对盈余的分配，都应首先用于马德里联盟成员欠缴的会费，并建议马德里联盟和里斯本联盟的双重成

员将其在前述分配中的分成缴入里斯本联盟周转基金(见附件，为本发言的一部分)。 

20. 秘书处称，其理解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提案有两个部分，指出该提案的第一部分已经在

PCT 联盟大会上得到讨论，并确认如果需要，其可以提供任何额外信息。关于提案的第二部分，秘书

处确认，马德里联盟大会是独立自主的，有权指示如何使用盈余。秘书处指出，现阶段本组织处于一

个两年期的中间，并回顾说，本组织没有年度预算，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审议单一预算提案时没有

通过的建议。秘书处指出，既然本组织结束了两年期中的第一年，盈余有 3,700 万瑞士法郎，两年期

的结果只能等到 2015 年末账户结算和审计后才能知道。秘书处称本组织发布季度和年度财务报告，让

成员知道目前情况和两年期结束时的预期情况。秘书处称，在两年期的最后当盈余多少知道以后，马

德里联盟大会可以审议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 

21.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称，其理解，当马德里联盟大会预先决定了盈余的分配，是因为其预期会

有盈余，事实上最后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时，根本没有盈余可分配。代表团补充说，大会可以基于预

期盈余 1,500万瑞士法郎作出决定，如果估算不错的话，到两年期结束时可以分配合适的数额。 

22. 秘书处回应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发言，进一步肯定马德里联盟大会是独立自主的，而且它可

以决定有关盈余的问题，并澄清只有两年期结束以后如有盈余的话，才能实现盈余。秘书处建议进一

步考虑，计划和预算委员会(PBC)建议将储备金水平从 18.5%提高到 22%。其回顾说，原则上，在一个

不断增加的预算下，储备金应覆盖六个月的支出，而且外聘审计员建议这种水平应固定在 25%，但成

员国在 10 年前决定将储备金的水平定在 18.5%。此外，秘书处称，必须增加储备金的流动性，以预防

任何意外事件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原因是储备金包含净资产，而净资产除其他外，包含本

组织的建筑物。 

23. 澳大利亚代表团要求澄清拟议的分配对 IT 项目、马德里体系的现代化、技术援助或其他项目的

影响。 

24. 秘书处称，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应被彻底考虑，因为当 IT 现代化项目完成，需要进一步

投资于 IT，并指出 E-Madrid 系统仍有待发展。它称，所有这些在不远的将来的开支已经被包括在计

划和预算草案中，鉴于 IT 不断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澳大利亚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在能够被回答前值

得认真考虑。 

25. 瑞士代表团要求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澄清，其分配所有盈余收入的提案是否指周转基金和储备

金，因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到的 1,500 万的总额可能是指这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合在一起将超

过要求的数额，代表团进一步指出它们在性质上不同，因为周转基金是联盟成员国的资产，而储备金

是盈余收入的产物，属于产权组织。此外，代表团要求秘书处进一步澄清联盟目前的财务状况、未来

的 IT项目，以及该提案对本组织整体储备金政策的影响。 

26. 哥伦比亚代表团称，基于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以及秘书处所做的澄清，关于这个问题的

讨论可以开始了。其指出，马德里体系的性质是，分配任何盈余的决定取决于技术基础设施的需要，

或者可能阻止这种分配、或者使其不能资助其他联盟的其他情况。尽管如此，代表团称其对进一步讨

论提案仍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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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西班牙代表团要求提供假设的盈余分配所产生的可能影响的进一步信息。其回顾说，还有一个

没有决定的问题涉及对一些登记事项的翻译，大会已经给国际局时间进行必要的技术投资，对这些登

记事项实施有效的翻译程序。代表团响应瑞士代表团表达的关于该提案对本组织的财务健康可能产生

的影响的关切，并回顾称，其在过去曾经指出，工作人员养老金和健康制度有中长期的挑战，想知道

目前的储备金是否足够弥补这些债务，特别是部分储备金基于本组织建筑物的估值，而这些估值可能

发生波动。 

28.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称，其理解拟议的计划和预算已经计入了所有预计的 IT 投资和翻译项目，

尽管如此，其估计将达到新的目标 25%，达 3,150 万瑞士法郎，并回顾说，2014 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

显示有 5,000 万瑞士法郎的周转基金和储备基金。关于瑞士代表团的评论，其承认，周转基金和储备

基金不同，但是在财务报告中，两者作为一个项目列报。尽管如此，代表团称，其考虑到储备金和周

转基金大大超出了其目标数额，而且在拟议的计划和预算中，所有可能的开支都已经考虑了。代表团

要求该问题保持开放，这样秘书处可以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特别是关于 IT 现代化计划三期实施费用的

信息。 

29. 秘书处提出提供进一步的数字以做更细的检查，并指出，在编制计划和预算时，海牙体系、马

德里体系和 PCT 体系的概算收入依据的是中档预测方案，这是首席经济学家准备的，而支出按预期收

入排列优先顺序，并补充说，不是所有要求的支出都包含在预算中，还有一些支出推迟了。 

30. 主席指出马德里联盟大会的工作已经暂时终了，统一编排议程的第 20 项已经结束，除了文件

MM/A/49/4，关于该文件大会晚些时候将重新开会。 

31. 主席宣布，议程第 20 项“马德里体系”将保持开放，等待非正式磋商(与其他议程项目所包括

的相关议题一同进行)。 

32. 会议期间，大会主席定期向成员国大会，包括马德里联盟大会的全会通报这些非正式磋商的进

展。这些最新情况的报告见议程第 11 项“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的报告”。 

33. 马德里联盟大会审议了文件 MM/A/49/4，未达成协商一致。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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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 

商标国际注册特别联盟 

(马德里联盟) 

2015年 10月 5日至 14日 

议程第 20-4项：美国关于请马德里大会就里斯本联盟资金问题作出决定的提案 

文件：MM/A/49/4美国发言 

• 主席先生，谢谢。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此议程项目下发言，所以首先想祝贺您和副主席当选。 

• 美国提出在议程第 20 项下讨论此事项，并提交 MM/A/49/4 供马德里大会审议，是由于自我们上次

审议应当如何处理《马德里协定》和议定书超额收入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也是为了确认马德里联

盟有权决定如何处理盈余。 

• 《马德里协定》和议定书第 8条第(4)款规定，任何超额收入应当平均返还给缔约各方。 

• 在调查各联盟历史上的筹资情况时，我们注意到马德里联盟积累了一笔盈余，最初计划作为信息

技术现代化计划的资金，但似乎不再需要。 

• 我们希望秘书处能够就 2007 年以来马德里体系信息技术项目的支出、信息技术项目预计未来的费

用以及需要多少储备基金提供最新情况。 

• 我们认为必须重新审视这笔盈余，看是否应当根据第 8 条第(4)款分配给马德里缔约方，或者是否

应允许在大大超出必要和理想的数额之外允许马德里储备基金累积盈余。 

• 马德里大会过去曾根据正在进行的与联盟有关的项目的性质，决定要么分配盈余，要么将其划入

储备基金
1
。 

• 1972年至 1990年，大会决定向缔约方分配任何盈余。 

• 1990年，大会决定分配盈余用于信息技术现代化。 

• 2000年，大会再次决定分配盈余。 

• 2007 年，由于预见到大量盈余，马德里联盟成员决定保留盈余，再次用于为信息技术现代化

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 

• 但从那时起，信息技术现代化工作已经完成，而盈余仍在增长。 

• 今天，查看 A/55/6“2014 年计划效绩报告”和 A/55/5 Rev.“拟议的 2016/17 年计划和预算修订

稿”，我们发现马德里联盟储备金和周转基金现在大大超过了 2016/17 年 3,150 万瑞郎的目标，

超额 1,500万瑞郎。 

• 根据《马德里协定》，这意味着有约 1,500万瑞郎潜在可供平均分配给缔约方。 

                                                
1
  见 MM/A/38/4 附件三(2007 年)。从 1972 年到 1989 年,马德里联盟缔约方收到了分配给储备基金的以外的部分超

额收入。1990 年至 2000 年，马德里联盟决定，即所有盈余应当进入“增加房舍建筑和实现计算机化特别储备基金)，

但实际上从 1995 年到 2000 年未产生盈余。在 2000-2001 两年期，马德里联盟再次授权分配超额收入，但最后该两年

期出现赤字，因此没有盈余可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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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秘书处确认，马德里联盟可以根据第 8条第(4)款，决定将这笔钱分配给成员。 

• 此外，我们还希望得到马德里盈余的分配是否将影响本组织任何其他部分资金的有关信息。 

• 为记录在案，我们编制了一份表格，显示了马德里联盟每个成员应当有资格收到的分配额，秘书

处提出供里斯本联盟审议的周转基金额(文件 LI/A/32/4)，并预估了马德里联盟是否有资格收到分

配的盈余，以及为里斯本每个成员进行的适当计算，我们要求将这份表格写入本次会议的记录。 

• 总之，我们提交 MM/A/49/4 的第一个理由是，建议秘书处停止保留盈余、扩大储备基金的做法，

并按《马德里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再次进行盈余分配。 

• 我们提出这项提案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承认里斯本联盟有赤字，需要建立周转基金，而且

我们希望具有建设性，以便可以批准经修订的计划和预算，其中包括里斯本联盟平衡的预算。 

• 向缔约方分配马德里盈余，可以帮助那些既是马德里也是里斯本缔约方的里斯本联盟成员。 

• 为拟议的里斯本周转基金寻找解决方案的里斯本成员，不妨考虑是否可将马德里盈余分配转为同

属里斯本体系和马德里体系的缔约方的里斯本会费。 

• 里斯本联盟有赤字，但没有储备基金。我们已经看到的是，里斯本赤字一贯被其他联盟，即马德

里联盟和 PCT 联盟的盈余所弥补。 

• 但是，对于长期赤字，财务条例 4.8 规定“应视具体情况由 WIPO 大会或有关联盟的大会对补救这

一财务状况的措施作出决定”。 

• 作为一个有关联盟，马德里联盟有能力说，其超额收入不应继续被用于允许里斯本联盟回避解决

其财务问题，而应当按协定本身的规定，返还给缔约方。 

• 它还有能力决定用于帮助解决财务状况的措施，也就是同意应向《马德里协定》和议定书的成员

分配盈余，任何里斯本联盟应缴的会费可从有关成员的份额中扣除。 

• 我们现在请马德里联盟大会作出下列决定 

o 提醒其他联盟，在另一个收费供资注册联盟借用马德里收费收入来弥补状况不佳联盟的开

支之前，需要其同意；以及要求将超过储备基金目标的储备基金按条约要求分配给《马德

里协定》和议定书的缔约方。 

o 在此方面，我们注意到马德里联盟一些缔约方在会费方面稍有延迟，我们要求分配款项首

先用于马德里联盟成员所欠的任何会费。 

o 第二，我们认识到里斯本成员正在审议建立周转基金。我们建议，对于也是里斯本联盟成

员的马德里联盟成员，它们的分配份额应当用于里斯本联盟周转基金。我们的理解是，这

种转账帮助此种周转基金有一个好的开始，能让里斯本联盟能够弥补其赤字。 

• 谢谢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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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联盟成员盈余分配概算额和《里斯本协定》要求的会费一览表 

（《里斯本协定》收费不敷《里斯本协定》开支时） 
 

 

议程第 20项美国发言的一部分 

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马德里联盟

成员？ 

马德里第八条 

第四款 

盈余分成 

（估算） 

里斯本联盟

成员？ 

如果是里斯本

成员，巴黎公

约等级 

如果是里斯本成

员，巴黎公约单

位 

里斯本第十一条第

三款第 5 项要求的

里斯本 

周转基金分配 

（按 LI/A/32/4） 

马德里分成 

减去里斯本 

周转基金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 X 150000         150000 

阿尔巴尼亚 X 150000         150000 

阿尔及利亚 X 150000 是 IX 0.25 6935 143065 

安提瓜和巴布达 X 150000         150000 

亚美尼亚 X 150000         150000 

澳大利亚 X 150000         150000 

奥地利 X 150000         150000 

阿塞拜疆 X 150000         150000 

巴林 X 150000         150000 

白俄罗斯 X 150000         150000 

比利时 X 150000         150000 

不丹 X 150000         15000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X 150000 X Sbis 0.0625 1734 148266 

博茨瓦纳 X 150000         150000 

保加利亚 X 150000 X VIbis 2 55483 94517 

布基纳法索   不适用 X Ster 0.03125 867 -867 

柬埔寨 X 150000         150000 

中国 X 150000         150000 

哥伦比亚 X 150000         150000 

刚果   不适用 X Sbis 0.0625 1734 -1734 

哥斯达黎加   不适用 X S 0.125 3468 -3468 

克罗地亚 X 150000         150000 

古巴 X 150000 X S 0.125 3468 14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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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联盟成员盈余分配概算额和《里斯本协定》要求的会费一览表 

（《里斯本协定》收费不敷《里斯本协定》开支时） 

 

 

议程第 20项美国发言的一部分 

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马德里联盟

成员？ 

马德里第八条 

第四款 

盈余分成 

（估算） 

里斯本联盟

成员？ 

如果是里斯本

成员，巴黎公

约等级 

如果是里斯本成

员，巴黎公约单

位 

里斯本第十一条第

三款第 5 项要求的

里斯本 

周转基金分配 

（按 LI/A/32/4） 

马德里分成 

减去里斯本 

周转基金 

塞浦路斯 X 150000         150000 

捷克共和国 X 150000 X VI 3 83225 6677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50000 X Sbis 0.0625 1734 148266 

丹麦 X 150000         150000 

埃及 X 150000         150000 

爱沙尼亚 X 150000         150000 

欧洲联盟 X 150000         150000 

芬兰 X 150000         150000 

法国 X 150000 X I 25 693541 -543541 

加蓬   不适用 X S 0.125 3468 -3468 

格鲁吉亚 X 150000 X IX 0.25 6935 143065 

德国 X 150000         150000 

加纳 X 150000         150000 

希腊 X 150000         150000 

海地   不适用 X Ster 0.03125 867 -867 

匈牙利 X 150000 X VI 3 83225 66775 

冰岛 X 150000         150000 

印度 X 150000         15000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X 150000 X VII 1 27742 122258 

以色列 X 150000 X VIbis 2 55483 94517 

意大利 X 150000 X III 15 416125 -266125 

日本 X 150000         150000 

哈萨克斯坦 X 15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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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联盟成员盈余分配概算额和《里斯本协定》要求的会费一览表 

（《里斯本协定》收费不敷《里斯本协定》开支时） 

 

 

议程第 20项美国发言的一部分 

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马德里联盟

成员？ 

马德里第八条 

第四款 

盈余分成 

（估算） 

里斯本联盟

成员？ 

如果是里斯本

成员，巴黎公

约等级 

如果是里斯本成

员，巴黎公约单

位 

里斯本第十一条第

三款第 5 项要求的

里斯本 

周转基金分配 

（按 LI/A/32/4） 

马德里分成 

减去里斯本 

周转基金 

肯尼亚 X 150000         150000 

吉尔吉斯斯坦 X 150000         150000 

拉脱维亚 X 150000         150000 

莱索托 X 150000         150000 

利比里亚 X 150000         150000 

列支敦士登 X 150000         150000 

立陶宛 X 150000         150000 

卢森堡 X 150000         150000 

马达加斯加 X 150000         150000 

墨西哥 X 150000 X IVbis 7.5 208062 -58062 

摩纳哥 X 150000         150000 

蒙古 X 150000         150000 

黑山 X 150000 X IX 0.25 6935 143065 

摩洛哥 X 150000         150000 

莫桑比克 X 150000         150000 

纳米比亚 X 150000         150000 

荷兰 X 150000         150000 

新西兰 X 150000         150000 

尼加拉瓜   不适用 X Sbis 0.0625 1734 -1734 

挪威 X 150000       
 

150000 

阿曼 X 150000         150000 

秘鲁   不适用 X IX 0.25 6935 -6935 

菲律宾 X 15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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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联盟成员盈余分配概算额和《里斯本协定》要求的会费一览表 

（《里斯本协定》收费不敷《里斯本协定》开支时） 

 

 

议程第 20项美国发言的一部分 

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马德里联盟

成员？ 

马德里第八条 

第四款 

盈余分成 

（估算） 

里斯本联盟

成员？ 

如果是里斯本

成员，巴黎公

约等级 

如果是里斯本成

员，巴黎公约单

位 

里斯本第十一条第

三款第 5 项要求的

里斯本 

周转基金分配 

（按 LI/A/32/4） 

马德里分成 

减去里斯本 

周转基金 

波兰 X 150000         150000 

葡萄牙 X 150000 X IVbis 7.5 208062 -58062 

大韩民国 X 150000         150000 

摩尔多瓦共和国 X 150000 X IX 0.25 6935 143065 

罗马尼亚 X 150000         150000 

俄罗斯联邦 X 150000         150000 

卢旺达 X 150000         150000 

圣马力诺 X 150000         150000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X 150000         150000 

塞内加尔 X 150000         150000 

塞尔维亚 X 150000 X VIII 0.5 13871 136129 

塞拉利昂 X 150000         150000 

新加坡 X 150000         150000 

斯洛伐克 X 150000 X VI 3 83225 66775 

斯洛文尼亚 X 150000         150000 

西班牙 X 150000         150000 

苏丹 X 150000         150000 

斯威士兰 X 150000         150000 

瑞典 X 150000         150000 

瑞士 X 150000         15000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X 150000         150000 

塔吉克斯坦 X 150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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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联盟成员盈余分配概算额和《里斯本协定》要求的会费一览表 

（《里斯本协定》收费不敷《里斯本协定》开支时） 

 

 

议程第 20项美国发言的一部分 

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马德里联盟

成员？ 

马德里第八条 

第四款 

盈余分成 

（估算） 

里斯本联盟

成员？ 

如果是里斯本

成员，巴黎公

约等级 

如果是里斯本成

员，巴黎公约单

位 

里斯本第十一条第

三款第 5 项要求的

里斯本 

周转基金分配 

（按 LI/A/32/4） 

马德里分成 

减去里斯本 

周转基金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X 150000 X VIII 0.5 13871 136129 

多哥   不适用 X Ster 0.03125 867 -867 

突尼斯 X 150000 X S 0.125 3468 146532 

土耳其 X 150000         150000 

土库曼斯坦 X 150000         150000 

乌克兰 X 150000         150000 

联合王国 X 150000         150000 

美利坚合众国 X 150000         150000 

乌兹别克斯坦 X 150000         150000 

越南 X 150000         150000 

赞比亚 X 150000         150000 

津巴布韦 X 150000         150000 

  

14250000 

   

1999999 122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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